保密协议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经济开发区泰山道150号101-501室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乙方：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广场C座19、20层
负责人：郑继法
乙方接受委托对甲方及关联公司进行法律尽职调查，甲乙双方就法律尽职调查阶段的资料和信息保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信守：

第一条 保密信息的范围

保密信息范围包括：甲方及关联公司因乙方法律尽职调查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文件、资料；乙方因法律尽职调查知悉的甲方及关联公司的商业秘密。

以下情形不属于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信息：
在不违反本协议的情形下，已为公众所知或可以公开查询的信息；

乙方合法地从甲方和关联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得知的信息，并且该第三方向乙方作出的披露并不违反任何其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无论该保密义务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产生，还是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产生）；

甲方提供之前已经为乙方掌握的信息；

由乙方独立获取的信息；

甲方书面明确表示该资料或信息已不属于保密信息或该信息已经甲方书面同意而对外披露。

第二条 保密责任

1. 乙方应对本次法律尽职调查期间知悉的甲方的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向任何无关的第三方披露。
2. 保密信息仅能用于本次法律尽职调查之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3. 甲方同意乙方有权向委托人和【泰安市泰山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披露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及尽调过程中获取保密信息，上述情形不视为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保密责任。
第三条 保密责任的期限

乙方对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的期限为三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算。
第四条 争议解决  

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或纠纷均应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本协议任何一方认为协商不足以解决前述争议或纠纷的，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乙方各持一份，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六条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授权代表（签字）：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